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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078         证券简称：*ST 澄星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22-057 

 

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本次更正内容为：2021 年 9 月 30 日合并资产负债表：调增应付账款

63,340,629.81 元，调减应交税金 9,501,094.48 元，调减未分配利润 29,611,744.43

元，调减少数股东权益 24,227,790.90 元。2021 年 1-9 月利润表：调增营业成本

63,340,629.81 元，调减所得税费用 9,501,094.48 元，调减净利润 53,839,535.33

元，调减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29,611,744.43 元，调减少数股东损益 24,227,790.90

元。 

●经上述更正后，调减 2021 年 1-9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

29,611,744.43 元，调减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

29,611,744.43 元。 

 

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1 年 10 月 30 日披

露了《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》（以下简称“三季报”），并于 2022 年 2 月 7 日收

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《关于*ST 澄星财务数据相关事项的问询函》（（上证公

函【2022】0112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问询函”）。根据问询函所涉内容及公司自查，公

司三季报存在填报差错导致披露错误的情形，现对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进行更

正，具体更正内容如下： 

 

一、更正原因及内容 

 根据 2021 年 7 月 25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弥勒市磷电化工有限责任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弥勒磷电”）与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红河供电局签订《基本电费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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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备用费补缴协议》以上为补缴协议的主要内容，弥勒磷电需补缴 2019 年 6

月 17 日-2021 年 2 月 28 日期间电费及系统备用费 81,864,911.68 元。根据协议公

司于三季度确认补缴基本电费和系统备用费共计含税金额 1029.00 万元，其中 8

月份确认含税金额 343.00 万元，9 月份确认含税金额 686.00 万元，剩余部分含

税金额 7,157.49 万元全额确认在第 4 季度。 

经核实，公司应当于 2021 年第三季度确认补缴基本电费和系统备用费

71,574,911.68 元。 

 

二、更正情况 

一、“一、主要财务数据（一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” 

更正前： 

项目 本报告期 

本报告期

比上年同

期增减变

动幅度(%) 

年初至报告期末 

年初至报告

期末比上年

同期增减变

动幅度(%)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

的净利润 
105,194,307.83 8,740.50 92,906,235.84 1,525.32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

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

的净利润 

93,566,976.12 5,254.92 57,342,960.08 5,816.76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16 7,900.00 0.14 1,300.00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16 7,900.00 0.14 1,300.00 

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

本报告期末

比上年度末

增减变动幅

度(%)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

的所有者权益 
-382,835,149.95 -476,148,123.24 不适用 

注:“本报告期”指本季度初至本季度末 3 个月期间，下同。 

更正后： 

项目 本报告期 

本报告期

比上年同

期增减变

动幅度(%) 

年初至报告期末 

年初至报告

期末比上年

同期增减变

动幅度(%)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75,582,563.4 6251.94 63,294,491.41 1007.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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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净利润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

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

的净利润 

63,955,231.69 -3623.51 27,731,215.65 -2864.64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11 5703.72 0.096 860.00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11 5703.72 0.096 860.00 

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

本报告期末

比上年度末

增减变动幅

度(%)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

的所有者权益 
-412,446,894.38 -476,148,123.24 不适用 

注:“本报告期”指本季度初至本季度末 3 个月期间，下同。 

二、“一、主要财务数据（三）主要会计数据、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、

原因” 

更正前： 

√适用 □不适用  

项目名称 变动比例（%） 主要原因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-本报告

期 
8,740.50 

主要是由于本期黄磷销售价格

上涨导致销售毛利率上升所致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-年初至

报告期末 
1,525.32 

主要是由于本期黄磷销售价格

上涨导致销售毛利率上升所致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-本报告期 7,900.00 
主要是由于本期黄磷销售价格

上涨导致销售毛利率上升所致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-本报告期 7,900.00 
主要是由于本期黄磷销售价格

上涨导致销售毛利率上升所致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-年初至报告期末 1,300.00 
主要是由于本期黄磷销售价格

上涨导致销售毛利率上升所致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-年初至报告期末 1,300.00 
主要是由于本期黄磷销售价格

上涨导致销售毛利率上升所致 

更正后： 

√适用 □不适用  

项目名称 变动比例（%） 主要原因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-本报告

期 
6251.94 

主要是由于本期黄磷销售价格

上涨导致销售毛利率上升所致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-年初至

报告期末 
1007.28 

主要是由于本期黄磷销售价格

上涨导致销售毛利率上升所致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-本报告期 5703.72 
主要是由于本期黄磷销售价格

上涨导致销售毛利率上升所致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-本报告期 5703.72 主要是由于本期黄磷销售价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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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涨导致销售毛利率上升所致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-年初至报告期末 860.00 
主要是由于本期黄磷销售价格

上涨导致销售毛利率上升所致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-年初至报告期末 860.00 
主要是由于本期黄磷销售价格

上涨导致销售毛利率上升所致 

 

三、“四 季度财务报表”中的“1、合并资产负债表”、“2、合并利润表”” 

更正前： 

合并资产负债表 

2021 年 9 月 30 日 

编制单位: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单位：元  币种:人民币  审计类型：未经审计 

项目 2021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

流动负债：   

应付账款 401,131,439.13 557,677,436.63 

应交税费 81,308,678.70 31,315,032.82 

流动负债合计 4,878,256,310.29 5,024,456,714.28 

非流动负债：   

负债合计 5,266,795,436.62 5,457,832,246.77 

所有者权益（或股东权益）：   

未分配利润 -1,349,202,614.53 -1,442,108,850.37 

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（或

股东权益）合计 
-382,835,149.95 -476,148,123.24 

少数股东权益 356,985,514.11 445,921,861.98 

所有者权益（或股东权益）

合计 
-25,849,635.84 -30,226,261.26 

负债和所有者权益（或股

东权益）总计 
5,240,945,800.78 5,427,605,985.51 

更正后： 

合并资产负债表 

2021 年 9 月 30 日 

编制单位: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单位：元  币种:人民币  审计类型：未经审计 

项目 2021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

流动负债：   

应付账款 464,472,068.94 557,677,436.63 

应交税费 71,807,584.22 31,315,032.82 

流动负债合计 4,932,095,845.62 5,024,456,714.28 

非流动负债：   

负债合计 5,320,634,971.95 5,457,832,246.77 

所有者权益（或股东权益）：   

未分配利润 -1,378,814,358.96 -1,442,108,850.3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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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（或

股东权益）合计 

-412,446,894.38 -476,148,123.24 

少数股东权益 332,757,723.21 445,921,861.98 

所有者权益（或股东权益）

合计 

-79,689,171.17 -30,226,261.26 

负债和所有者权益（或股

东权益）总计 

5,240,945,800.78 5,427,605,985.51 

更正前： 

合并利润表 

2021 年 1—9 月 

编制单位：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单位：元  币种:人民币  审计类型：未经审计 

项目 
2021 年前三季度（1-9

月） 

2020 年前三季度（1-9

月） 

二、营业总成本 2,245,827,896.08 2,223,083,616.19 

      营业成本 1,982,429,066.17 1,941,020,649.36 

三、营业利润（亏损以“－”号填列） 203,624,475.84 48,836,405.65 

四、利润总额（亏损总额以“－”号填列） 202,794,684.32 48,466,216.49 

减：所得税费用 45,824,796.35 6,550,301.08 

五、净利润（净亏损以“－”号填列） 156,969,887.97 41,915,915.41 

（一）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

1.持续经营净利润（净亏损以“－”

号填列） 
156,969,887.97 41,915,915.41 

（二）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

1.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净

亏损以“-”号填列） 
92,906,235.84 5,716,195.45 

2.少数股东损益（净亏损以“-”号填

列） 
64,063,652.13 36,199,719.96 

七、综合收益总额 156,969,887.97 41,915,915.41 

（一）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

益总额 
92,906,235.84 5,716,195.45 

（二）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

额 
64,063,652.13 36,199,719.96 

更正后： 

合并利润表 

2021 年 1—9 月 

编制单位：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单位：元  币种:人民币  审计类型：未经审计 

项目 
2021 年前三季度（1-9

月） 

2020 年前三季度（1-9

月） 

二、营业总成本 2,309,168,525.89 2,223,083,616.19 

营业成本 2,045,769,695.98 1,941,020,649.3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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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营业利润（亏损以“－”号填列） 140,283,846.03 48,836,405.65 

四、利润总额（亏损总额以“－”号填列） 139,454,054.51 48,466,216.49 

减：所得税费用 36,323,701.87 6,550,301.08 

五、净利润（净亏损以“－”号填列） 103,130,352.64 41,915,915.41 

（一）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

1.持续经营净利润（净亏损以“－”

号填列） 
103,130,352.64 41,915,915.41 

（二）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

1.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净

亏损以“-”号填列） 
63,294,491.41 5,716,195.45 

2.少数股东损益（净亏损以“-”号填

列） 
39,835,861.23 36,199,719.96 

七、综合收益总额 103,130,352.64 41,915,915.41 

（一）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

益总额 
63,294,491.41 5,716,195.45 

（二）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

额 
39,835,861.23 36,199,719.96 

 

三、更正后的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 

公司根据上述更正内容修订了《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

季度报告（更正版）》。更正后的定期报告已于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。 

 

四、董事会、监事会、独立董事意见 

   （一）董事会关于三季报更正事项的说明 

董事会认为：本次三季报更正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公开发行证券

的公司信息披露编制规则第 19 号—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》等相关文件的

规定，能够更加客观、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。本次三

季报更正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不存在损

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同意对三季报进行更正。 

   （二）监事会关于三季报更正的说明 

监事会认为：本次三季报更正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公开发行证券

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—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》等相关文件的

规定，能够更加客观、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。董事会

关于本次三季报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等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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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规定。同意对三季报进行更正。 

   （三）独立董事关于三季报更正的说明 

独立董事认为：本次三季报更正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公开发行证

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—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》等相关文件

的规定，能够更加客观、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。董事

会关于本次三季报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等

相关规定，本次三季报更正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同意对

三季报进行更正。 

 

五、致歉 

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，今后公司将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，

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。 

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上海证券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。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报刊及网站刊登的信息为准。

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3 月 16 日 


